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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。 

2025 年安康市本级收回收购建民办长岭村、长春村商业用地(一)闲置存量

土地项目专项债券，需要在满足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的前提下，充分考虑项目

预期未来收益来源的客观性、资金筹措的稳定性（持续稳定的现金流入）和充足

性（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），以及实施方案风险控制应对措施的可

行性、适当性。 

（一）预测收益的客观性 

根据《2025 年安康市本级收回收购建民办长岭村、长春村商业用地(一)闲

置存量土地项目专项债券实施方案》，项目本次申请发行专项债券收益来源于本

项目土地出让收入。符合《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

项债券品种的通知》（财预【2017】89号）等相关规定。收入能够按照客观历史

数据及预期假设进行合理预计。因此，项目本次申请发行专项债券预期收入预测

结果客观、合理，在满足基本假设的条件下符合项目实际情况。 

（二）与项目相关的收支、利息情况 

1.项目预期收入预测 

本项目的预期收入来源主要为土地出让收入。 

本项目拟回收闲置土地 87.49 亩，根据《安康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

2035 年）》及《安康市长春片区详细规划》，将原规划商业用地 67.40 亩调整为

住宅用地。因此，本项目可出让住宅用地 67.40 亩，商业用地 20.09 亩，计划 

2030年出让。 

根据安康市近几年土地供应情况，综合考虑项目本身地块位置、周边土地价

格因素和土地交易市场情况，基于审慎保守原则，本项目初步确定 2026 年住宅

和商服用地出让价格为 310万元/亩。 

通过以上分析测算，本项目可开发出让土地的预期出让收入约为 27121.90

万元。 

2. 项目预期支出测算 

项目总成本构成：土地收回成本 15254万元，政策性计提成本（农业开发资
















